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簡字第169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至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111年度偵字第154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至民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條第二款之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

動物產製品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陸月內，向公庫支付

新臺幣陸萬元。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17日起」之

記載更正為「7日起」；證據部分增列「被告徐至民於本院

訊問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24頁）」外，其餘均引用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2款規定：「違反第35條第1項規

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

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者」。所稱「買賣」，兼及「買

入」及「賣出」，不以「買入」後復行「賣出」為必要，因

上開法條之立法目的，在嚇阻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規範諸

如收藏、觀賞等不以營利為目的之購買行為，以杜絕銷售之

管道、防免保育類野生動物被濫捕、濫獵、或濫殺，既僅規

定不得「買、賣」，並未明文須以營利為目的之買、賣始成

立犯罪(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第1項、第40條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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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其意圖販賣而陳列

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之低度行為，應為買賣之高度行為所

吸收，不另論罪。

(三)爰審酌被告僅為一己之私，罔顧政府大力宣導保育野生動物

之用心，以買賣、陳列產製品之行為干擾保育類野生動物，

增加保育類野生動物滅絕之危機，對於地球物種多樣性之維

繫造成危害，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終知坦承犯行，態

度尚可，且其前無因案遭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據，素行尚佳，兼衡其犯罪

動機及手段、所生危害、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

況（見本院卷第2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又被告前無經論罪科刑之前科，業如前述，素行良好，本次

因一時失慮罹犯刑章，惟業已坦承認罪，信經此教訓，當知

謹慎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

以勵自新。再衡酌被告因輕忽野生動物保育法立法保護法益

之重要性，而為本案犯行，為確保被告記取教訓並建立尊重

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併依同法第

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應於主文所示期間內，向公庫支

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俾兼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如被告未

於主文所示之期間內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

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對其所為之緩刑宣告，併予敘明。

四、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犯本案非法買

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犯行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

2項前段規定沒收。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第

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

本）。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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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李建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黃文昭

附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豫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

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4條第1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輸入或輸

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或其產製品者。

二、違反第35條第1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圖販

賣而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或瀕臨絕種及珍貴稀有野生

動物產製品者。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1年度偵字第15464號

　　被　　　告　徐至民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

　　　　　　　　　　　　現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玳瑁琴弓1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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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至民意圖牟利，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可前，自民國110年6

月17日起，在臉書「Abundance instruments」專頁，公開

販賣、陳列保育類野生動物玳瑁產製品小提琴弓。嗣於110

年12月27日下午2時59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號2

樓，為警查扣上開玳瑁產製品小提琴弓。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項：

二、所犯法條：被告所為，係犯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第1

項規定，應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2款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

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嫌處斷。扣案玳瑁弓，請

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徐至民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在臉

書張貼販售保育類動物產

製品之事實

  2 臺北市政府野生動物保育

聯合執行小組執行紀錄、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

七總隊扣押筆錄、扣押物

品目錄表、網頁擷圖、照

片

於上開時、地，查獲被告

販賣保育類動物產製品之

事實

 3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11

年1月20日館生字第11100

00458號函

小提琴弓握把處飾材為玳

瑁背甲製品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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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7　　日

　　　　　　　　　　　檢　察　官      李   建   論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1   日

                      書  記  官      馮   淑   棻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非經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買賣或

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

前項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30 萬元以上 1 百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輸入

    或輸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或其產製品者。

二、違反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

    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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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簡字第169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至民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154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至民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條第二款之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陸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17日起」之記載更正為「7日起」；證據部分增列「被告徐至民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24頁）」外，其餘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2款規定：「違反第35條第1項規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者」。所稱「買賣」，兼及「買入」及「賣出」，不以「買入」後復行「賣出」為必要，因上開法條之立法目的，在嚇阻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規範諸如收藏、觀賞等不以營利為目的之購買行為，以杜絕銷售之管道、防免保育類野生動物被濫捕、濫獵、或濫殺，既僅規定不得「買、賣」，並未明文須以營利為目的之買、賣始成立犯罪(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第1項、第40條第2款之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其意圖販賣而陳列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之低度行為，應為買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三)爰審酌被告僅為一己之私，罔顧政府大力宣導保育野生動物之用心，以買賣、陳列產製品之行為干擾保育類野生動物，增加保育類野生動物滅絕之危機，對於地球物種多樣性之維繫造成危害，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終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其前無因案遭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據，素行尚佳，兼衡其犯罪動機及手段、所生危害、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又被告前無經論罪科刑之前科，業如前述，素行良好，本次因一時失慮罹犯刑章，惟業已坦承認罪，信經此教訓，當知謹慎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再衡酌被告因輕忽野生動物保育法立法保護法益之重要性，而為本案犯行，為確保被告記取教訓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應於主文所示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俾兼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如被告未於主文所示之期間內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對其所為之緩刑宣告，併予敘明。
四、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犯本案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犯行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本案經檢察官李建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黃文昭
附表：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玳瑁琴弓1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豫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4條第1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輸入或輸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或其產製品者。
二、違反第35條第1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或瀕臨絕種及珍貴稀有野生動物產製品者。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1年度偵字第15464號
　　被　　　告　徐至民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
　　　　　　　　　　　　現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至民意圖牟利，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可前，自民國110年6月17日起，在臉書「Abundance instruments」專頁，公開販賣、陳列保育類野生動物玳瑁產製品小提琴弓。嗣於110年12月27日下午2時59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號2樓，為警查扣上開玳瑁產製品小提琴弓。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項：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徐至民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在臉書張貼販售保育類動物產製品之事實



		  2

		臺北市政府野生動物保育聯合執行小組執行紀錄、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網頁擷圖、照片

		於上開時、地，查獲被告販賣保育類動物產製品之事實



		 3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11年1月20日館生字第1110000458號函

		小提琴弓握把處飾材為玳瑁背甲製品之事實







二、所犯法條：被告所為，係犯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第1項規定，應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2款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嫌處斷。扣案玳瑁弓，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7　　日
　　　　　　　　　　　檢　察　官      李   建   論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1   日
                      書  記  官      馮   淑   棻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非經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買賣或
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
前項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30 萬元以上 1 百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輸入
    或輸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或其產製品者。
二、違反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
    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者。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簡字第169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至民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111年度偵字第154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至民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條第二款之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
動物產製品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陸月內，向公庫支付
新臺幣陸萬元。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17日起」之
    記載更正為「7日起」；證據部分增列「被告徐至民於本院
    訊問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24頁）」外，其餘均引用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2款規定：「違反第35條第1項規
    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
    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者」。所稱「買賣」，兼及「買
    入」及「賣出」，不以「買入」後復行「賣出」為必要，因
    上開法條之立法目的，在嚇阻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規範諸
    如收藏、觀賞等不以營利為目的之購買行為，以杜絕銷售之
    管道、防免保育類野生動物被濫捕、濫獵、或濫殺，既僅規
    定不得「買、賣」，並未明文須以營利為目的之買、賣始成
    立犯罪(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第1項、第40條第2
    款之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其意圖販賣而陳列
    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之低度行為，應為買賣之高度行為所
    吸收，不另論罪。
(三)爰審酌被告僅為一己之私，罔顧政府大力宣導保育野生動物
    之用心，以買賣、陳列產製品之行為干擾保育類野生動物，
    增加保育類野生動物滅絕之危機，對於地球物種多樣性之維
    繫造成危害，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終知坦承犯行，態
    度尚可，且其前無因案遭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據，素行尚佳，兼衡其犯罪
    動機及手段、所生危害、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
    況（見本院卷第2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又被告前無經論罪科刑之前科，業如前述，素行良好，本次
    因一時失慮罹犯刑章，惟業已坦承認罪，信經此教訓，當知
    謹慎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
    勵自新。再衡酌被告因輕忽野生動物保育法立法保護法益之
    重要性，而為本案犯行，為確保被告記取教訓並建立尊重法
    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併依同法第74
    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應於主文所示期間內，向公庫支付
    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俾兼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如被告未於
    主文所示之期間內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
    檢察官得聲請撤銷對其所為之緩刑宣告，併予敘明。
四、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犯本案非法買
    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犯行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
    2項前段規定沒收。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第
    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本案經檢察官李建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黃文昭
附表：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玳瑁琴弓1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豫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
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4條第1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輸入或輸
    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或其產製品者。
二、違反第35條第1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圖販
    賣而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或瀕臨絕種及珍貴稀有野生
    動物產製品者。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1年度偵字第15464號
　　被　　　告　徐至民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
　　　　　　　　　　　　現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
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至民意圖牟利，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可前，自民國110年6
    月17日起，在臉書「Abundance instruments」專頁，公開
    販賣、陳列保育類野生動物玳瑁產製品小提琴弓。嗣於110
    年12月27日下午2時59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號2樓，為
    警查扣上開玳瑁產製品小提琴弓。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項：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徐至民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在臉書張貼販售保育類動物產製品之事實   2 臺北市政府野生動物保育聯合執行小組執行紀錄、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網頁擷圖、照片 於上開時、地，查獲被告販賣保育類動物產製品之事實  3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11年1月20日館生字第1110000458號函 小提琴弓握把處飾材為玳瑁背甲製品之事實 
二、所犯法條：被告所為，係犯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第1
    項規定，應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2款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
    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嫌處斷。扣案玳瑁弓，請
    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7　　日
　　　　　　　　　　　檢　察　官      李   建   論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1   日
                      書  記  官      馮   淑   棻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非經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買賣或
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
前項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30 萬元以上 1 百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輸入
    或輸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或其產製品者。
二、違反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
    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者。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簡字第169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至民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154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至民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條第二款之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陸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17日起」之記載更正為「7日起」；證據部分增列「被告徐至民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24頁）」外，其餘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2款規定：「違反第35條第1項規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者」。所稱「買賣」，兼及「買入」及「賣出」，不以「買入」後復行「賣出」為必要，因上開法條之立法目的，在嚇阻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規範諸如收藏、觀賞等不以營利為目的之購買行為，以杜絕銷售之管道、防免保育類野生動物被濫捕、濫獵、或濫殺，既僅規定不得「買、賣」，並未明文須以營利為目的之買、賣始成立犯罪(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第1項、第40條第2款之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其意圖販賣而陳列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之低度行為，應為買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三)爰審酌被告僅為一己之私，罔顧政府大力宣導保育野生動物之用心，以買賣、陳列產製品之行為干擾保育類野生動物，增加保育類野生動物滅絕之危機，對於地球物種多樣性之維繫造成危害，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終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其前無因案遭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據，素行尚佳，兼衡其犯罪動機及手段、所生危害、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又被告前無經論罪科刑之前科，業如前述，素行良好，本次因一時失慮罹犯刑章，惟業已坦承認罪，信經此教訓，當知謹慎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再衡酌被告因輕忽野生動物保育法立法保護法益之重要性，而為本案犯行，為確保被告記取教訓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應於主文所示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俾兼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如被告未於主文所示之期間內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對其所為之緩刑宣告，併予敘明。
四、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犯本案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犯行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本案經檢察官李建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黃文昭
附表：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玳瑁琴弓1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豫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4條第1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輸入或輸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或其產製品者。
二、違反第35條第1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或瀕臨絕種及珍貴稀有野生動物產製品者。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1年度偵字第15464號
　　被　　　告　徐至民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
　　　　　　　　　　　　現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至民意圖牟利，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可前，自民國110年6月17日起，在臉書「Abundance instruments」專頁，公開販賣、陳列保育類野生動物玳瑁產製品小提琴弓。嗣於110年12月27日下午2時59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號2樓，為警查扣上開玳瑁產製品小提琴弓。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項：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徐至民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在臉書張貼販售保育類動物產製品之事實



		  2

		臺北市政府野生動物保育聯合執行小組執行紀錄、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網頁擷圖、照片

		於上開時、地，查獲被告販賣保育類動物產製品之事實



		 3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11年1月20日館生字第1110000458號函

		小提琴弓握把處飾材為玳瑁背甲製品之事實







二、所犯法條：被告所為，係犯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第1項規定，應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2款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嫌處斷。扣案玳瑁弓，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7　　日
　　　　　　　　　　　檢　察　官      李   建   論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1   日
                      書  記  官      馮   淑   棻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非經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買賣或
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
前項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30 萬元以上 1 百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輸入
    或輸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或其產製品者。
二、違反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
    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者。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簡字第169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至民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154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徐至民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條第二款之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陸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17日起」之記載更正為「7日起」；證據部分增列「被告徐至民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24頁）」外，其餘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2款規定：「違反第35條第1項規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者」。所稱「買賣」，兼及「買入」及「賣出」，不以「買入」後復行「賣出」為必要，因上開法條之立法目的，在嚇阻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規範諸如收藏、觀賞等不以營利為目的之購買行為，以杜絕銷售之管道、防免保育類野生動物被濫捕、濫獵、或濫殺，既僅規定不得「買、賣」，並未明文須以營利為目的之買、賣始成立犯罪(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第1項、第40條第2款之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其意圖販賣而陳列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之低度行為，應為買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三)爰審酌被告僅為一己之私，罔顧政府大力宣導保育野生動物之用心，以買賣、陳列產製品之行為干擾保育類野生動物，增加保育類野生動物滅絕之危機，對於地球物種多樣性之維繫造成危害，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終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其前無因案遭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據，素行尚佳，兼衡其犯罪動機及手段、所生危害、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又被告前無經論罪科刑之前科，業如前述，素行良好，本次因一時失慮罹犯刑章，惟業已坦承認罪，信經此教訓，當知謹慎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再衡酌被告因輕忽野生動物保育法立法保護法益之重要性，而為本案犯行，為確保被告記取教訓並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應於主文所示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俾兼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如被告未於主文所示之期間內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對其所為之緩刑宣告，併予敘明。
四、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犯本案非法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犯行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
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本案經檢察官李建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黃文昭
附表：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玳瑁琴弓1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豫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24條第1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輸入或輸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或其產製品者。
二、違反第35條第1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或瀕臨絕種及珍貴稀有野生動物產製品者。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1年度偵字第15464號
　　被　　　告　徐至民　男　4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籍設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　　　　　　　　　　　　現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至民意圖牟利，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可前，自民國110年6月17日起，在臉書「Abundance instruments」專頁，公開販賣、陳列保育類野生動物玳瑁產製品小提琴弓。嗣於110年12月27日下午2時59分許，在臺北市○○區○○街0號2樓，為警查扣上開玳瑁產製品小提琴弓。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項：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徐至民之供述 坦承於上開時、地，在臉書張貼販售保育類動物產製品之事實   2 臺北市政府野生動物保育聯合執行小組執行紀錄、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網頁擷圖、照片 於上開時、地，查獲被告販賣保育類動物產製品之事實  3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11年1月20日館生字第1110000458號函 小提琴弓握把處飾材為玳瑁背甲製品之事實 
二、所犯法條：被告所為，係犯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第1項規定，應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2款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罪嫌處斷。扣案玳瑁弓，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7　　日
　　　　　　　　　　　檢　察　官      李   建   論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1   日
                      書  記  官      馮   淑   棻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5條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非經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買賣或
在公共場所陳列、展示。
前項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30 萬元以上 1 百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輸入
    或輸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活體或其產製品者。
二、違反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或意
    圖販賣而陳列、展示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者。


